科技创新激励引导政策申报承诺书（模板）

[bookmark: _GoBack]本单位就申报2024年度区级科技创新奖励资金事宜，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：
一、本次提交的《申报认定表》、营业执照、高企证书、研发报表、技术合同、付款凭证等全部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不存在伪造、篡改、虚报、瞒报等情况。
二、本单位完全符合《细河区科技创新引导激励政策（试行）》（阜细政办〔2024〕9号）规定的申报条件。
三、若存在虚假申报、套取财政奖补资金行为，我单位自愿全额退回已拨付奖励资金，接受财政、审计、税务等部门处理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四、自愿配合各部门开展核查、审计、回访等监督工作。
五、本承诺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。
 

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企业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
日期：2026年  月  日

